
1 

 

证券代码：600095         证券简称：哈高科       公告编号：临 2020-045 

 

哈尔滨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 

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发行情况 

发行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数量：106,496,266股 

发行价格：9.39元/股 

发行对象获配数量及其限售期： 

序号 发行对象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锁定期 

1 安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0,862,619  101,999,992.41  6 个月 

2 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324,813  49,999,994.07  6 个月 

3 林伟亮 5,324,813  49,999,994.07  6 个月 

4 俞剑龙 10,649,600  99,999,744.00  6 个月 

5 朱清尧 5,431,842  51,004,996.38  6 个月 

6 上海银叶投资有限公司 5,336,230  50,107,199.70  6 个月 

7 孙维礼 5,371,671  50,439,990.69  6 个月 

8 上海宁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6,389,776  59,999,996.64  6 个月 

9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324,813  49,999,994.07  6 个月 

10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241,746  67,999,994.94  6 个月 

11 深圳嘉石大岩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5,324,813  49,999,994.07  6 个月 

12 西藏瑞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8,519,701  79,999,992.39  6 个月 

13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5,393,829  238,448,054.31  6 个月 

合计 106,496,266  999,999,93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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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预计上市日期 

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已于2020年8月6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限售期为6个月。新增股份

可在其锁定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上市交易

（预计上市时间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限

售期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开始计算。 

3、 募集资金到账及验资情况 

2020年7月23日，本次配套发行认购对象均已足额将认购款项汇入主承销商

的专用账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主承销商指定收款账户的资

金到账情况进行了验资。2020年7月24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了《验资报告》（天健验 [2020]2-31号），截至2020年7月23日12时止，主承

销商为本次配套发行指定的认购资金专用账户已收到参与本次配套发行股票认

购的13名投资者缴付的认购资金，共计认购106,496,266股，应缴存资金人民币

999,999,937.74元，实际缴存资金人民币999,999,937.74元。 

2020年7月24日，主承销商将募集资金扣除相关费用后划付至公司指定的募

集资金专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募集资金专户的募集

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验资。2020年7月27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就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账事项出具了《验资报告》（天健验[2020]02-30

号），截止2020年7月24日止，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

999,999,937.74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16,069,999.25元后，加回本次发行费用对应

增值税进项税额909,622.60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984,839,561.09元。其中计

入实收资本（股本）人民币106,496,266.00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为人民币

878,343,295.09元。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交易的决策和审批情况 

1、本次交易方案已获得哈高科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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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交易方案已获得新湖集团原则性同意； 

3、本次交易方案已获得哈高科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二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 

4、根据《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加强企业国有资产评估管理

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国资委产权[2006]274 号）等规定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补充协议（一）》的约定，对于国有企业参与本次重组的情况，其各自同意由国

家电网对本次交易涉及的目标公司资产评估报告进行备案。国家电网已完成资产

评估报告备案工作； 

5、本次交易方案已获得哈高科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6、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方案已获得哈高科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7、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哈尔滨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新湖

控股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0]1029 号），核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哈高科成为湘财

证券控股股东、依法受让湘财证券 99.7273%的股份等事项。 

（二）本次发行情况 

1、 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 

本次发行股份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2、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采用询价方式向不超过 35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

资金。 

3、 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项下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项下发行的

发行期首日。发行期首日为发送认购邀请书的次一交易日，即 2020 年 7 月 14

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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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 9.39 元/股。 

发行人及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以全部有效申购的投资者的报价为依据，

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9.39 元/股。 

4、 募集资金金额及发行数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共发行股份数量总数为 106,496,266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999,999,937.74 元，按照价格优先、金额优先和时间优先的原则，本次发行最终

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 配售股数（股） 认购金额（元） 

1 安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0,862,619  101,999,992.41  

2 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324,813  49,999,994.07  

3 林伟亮 5,324,813  49,999,994.07  

4 俞剑龙 10,649,600  99,999,744.00  

5 朱清尧 5,431,842  51,004,996.38  

6 上海银叶投资有限公司 5,336,230  50,107,199.70  

7 孙维礼 5,371,671  50,439,990.69  

8 上海宁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6,389,776  59,999,996.64  

9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324,813  49,999,994.07  

10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241,746  67,999,994.94  

11 深圳嘉石大岩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5,324,813  49,999,994.07  

12 西藏瑞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8,519,701  79,999,992.39  

13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5,393,829  238,448,054.31  

合计 106,496,266  999,999,937.74  

5、 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的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为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1、验资情况 

2020 年 7 月 23 日，本次配套发行认购对象均已足额将认购款项汇入主承销

商的专用账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主承销商指定收款账户的

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验资。2020 年 7 月 24 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出具了《验资报告》（天健验 [2020]2-31 号），截至 2020 年 7 月 23 日 12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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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主承销商为本次配套发行指定的认购资金专用账户已收到参与本次配套发行

股票认购的 13 名投资者缴付的认购资金，共计认购 106,496,266 股，应缴存资金

人民币 999,999,937.74 元，实际缴存资金人民币 999,999,937.74 元。 

2020 年 7 月 24 日，主承销商将募集资金扣除承销费用后划付至公司指定的

募集资金专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募集资金专户的募

集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验资。2020 年 7 月 27 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就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账事项出具了《验资报告》（天健验

[2020]02-30 号），截止 2020 年 7 月 24 日止，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总额为 999,999,937.74 元，扣除相关发行费用 16,069,999.25 元后，加回本次发行

费用对应增值税进项税额 909,622.60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84,839,561.09

元。其中计入实收资本（股本）人民币 106,496,266.00 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

价为人民币 878,343,295.09 元。 

2、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

明》，哈高科已于 2020 年 8 月 6 日办理完毕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新增股份登记。 

（四）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和法律顾问意见 

1、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1、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履行了法定的决策、审批、核准程序，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和《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并得到了监管部门

的核准； 

2、本次重组标的资产的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上市公司已合法有效地取得

标的资产并已完成验资，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涉及的新增股份

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3、在各方切实履行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基础上，本次交易后续事项的办理不

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相关后续事项对上市公司本次重组的实施不构成重大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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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上市公司已就本次交易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和《上市规则》的要求，在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未发生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

相关信息存在实质性差异的情况； 

5、根据哈高科董事会和监事会换届的安排，提名史建明先生、蒋军先生、

许长安先生、程华女士、周昆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汪勤先生、

李景生先生为第九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哈高科职工大会选举王锦岐先生为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职工监事。哈高科此次董事会、监事会换届事项尚需经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除上述人员变动外，哈高科不存在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情形； 

6、在本次重组实施过程中，上市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控

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不存在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

况； 

7、交易各方均正常履行相关协议及承诺，未出现违反相关协议或承诺的情

形。” 

2、法律顾问意见 

法律顾问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认为： 

“哈高科本次发行已依法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公平、

公正，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股

份数量及募集配套资金总额等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发行人

相关股东大会决议的规定。”  

二、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情况 

本次发行的发行数量为 106,496,266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999,999,937.74 元，

发行对象最终为 13 名，符合发行人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和《关于核

准哈尔滨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新湖控股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029 号）中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

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10 亿元、发行对象不超过 35 名的要求。本次发行的具体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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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锁定期 

1 安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0,862,619  101,999,992.41  6 个月 

2 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324,813  49,999,994.07  6 个月 

3 林伟亮 5,324,813  49,999,994.07  6 个月 

4 俞剑龙 10,649,600  99,999,744.00  6 个月 

5 朱清尧 5,431,842  51,004,996.38  6 个月 

6 上海银叶投资有限公司 5,336,230  50,107,199.70  6 个月 

7 孙维礼 5,371,671  50,439,990.69  6 个月 

8 上海宁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6,389,776  59,999,996.64  6 个月 

9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324,813  49,999,994.07  6 个月 

10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241,746  67,999,994.94  6 个月 

11 深圳嘉石大岩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5,324,813  49,999,994.07  6 个月 

12 西藏瑞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8,519,701  79,999,992.39  6 个月 

13 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5,393,829  238,448,054.31  6 个月 

合计 106,496,266  999,999,937.74   

（二）发行对象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106,496,266 股，发行对象为安信证券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林伟亮、俞剑龙、朱清尧、上海银叶投资

有限公司、孙维礼、上海宁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嘉石大岩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西藏瑞华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计 13 名，具体情况如下： 

1、安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G21A082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福中社区金田路4018号安联大厦27A02、

27B02 

经营范围：证券资产管理。（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

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认购数量：10,862,619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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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售期限： 6 个月 

2、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792750044K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城中路 488 号 42-43 楼 

经营范围：受托管理委托人的人民币、外币资金，管理运用自有人民币、外

币资金，开展保险资产管理产品业务，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

业务，国务院其他部门批准的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5,324,813 股 

限售期限： 6 个月 

3、林伟亮 

住所： 广东省汕头市澄华街道 

身份证号：44052019720215**** 

认购数量：5,324,813 股 

限售期限： 6 个月 

4、俞剑龙 

住所： 浙江省绍兴县马鞍镇国庆村 

身份证号：33062119760207**** 

认购数量：10,649,600 股 

限售期限： 6 个月 

5、朱清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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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 

身份证号：33062119621212**** 

认购数量：5,431,842 股 

限售期限： 6 个月 

6、上海银叶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68545723X8 

注册资本：11,8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花园石桥路 66 号 5 层 501 室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5,336,230 股 

限售期限： 6 个月 

7、孙维礼 

住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白水塘路 

身份证号：63010219421231**** 

认购数量：5,371,671 股 

限售期限： 6 个月 

8、上海宁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1MA1FP9JK85 

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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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北京东路 666 号 H 区（东座）6 楼 H678 室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6,389,776 股 

限售期限： 6 个月 

9、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63159284XQ 

注册资本：890794.7954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 618 号 

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自营；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

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融资融券业务；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代销

金融产品业务；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股票期权做市业务；中国证监会

批准的其他业务。（须依法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认购数量：5,324,813 股 

限售期限： 6 个月 

10、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577433812A 

注册资本：20,0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 619 号 505 室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及中国证监

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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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购数量：7,241,746 股 

限售期限： 6 个月  

11、深圳嘉石大岩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071123833L 

注册资本：1866.6667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安社区益田路 5033 号平安金融中心 88

楼 01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受托资产管理（不含限制项目）；投资管理及

投资咨询（不含限制项目）；计算机软件、信息系统软件的开发（仅限公司自用）。 

认购数量：5,324,813 股 

限售期限： 6 个月  

12、西藏瑞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4000058575400XD 

注册资本：160,0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西藏拉萨市柳梧新区金马国际 7 幢 2 单元 13 层 4 号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不得参与发起或管理公募或私募证券投资基金、投资

金融衍生品；不得为被投资企业以外的企业投资提供担保；不得从事房地产业

务。）；资产管理（不含金融资产、保险资产管理）；资本管理（不含金融资产管

理和保险资产管理；不含金融和经纪业务“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

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

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

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经营以上业务的，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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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不得公开交易证券类投资产品或金融衍生产品；不得

经营金融产品、理财产品和相关衍生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经营该项活动） 

认购数量：8,519,701 股 

限售期限： 6 个月 

13、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7550077618 

注册资本：15,0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金陵东路 368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特定客户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

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认购数量：25,393,829 股 

限售期限： 6 个月 

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为安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林伟亮、俞剑龙、朱清尧、上海银叶投资有限公司、孙维礼、上海宁泉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嘉石大岩

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西藏瑞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及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共 13 名投资者，均为合法存续的企业或符合相关条件的自然人，具有认购本次

发行的主体资格，符合《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

者适当性管理实施指引（试行）》等规定；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未超过三十五名。 

本次发行的最终配售对象林伟亮、俞剑龙、朱清尧、孙维礼均为个人投资者，

其认购资金来源于本人自有资金或合法自筹的资金，不存在资金来源不合法的情

形，因此无需私募管理人登记及产品备案。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证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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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西藏瑞华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均以其自有资金参与认购，无

需私募管理人登记及产品备案。 

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银叶投资有限公司、上海

宁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深圳嘉石大岩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及兴证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其管理的管理

计划或投资基金参与本次认购，上述产品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

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

的要求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和备案程序。 

（三） 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不包括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上述机构及人员控制的关联方。 

三、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大股东变动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前，上市公司总股数为 2,575,494,028 股，本次发行

前，截至 2020 年 6 月 9 日，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在中登公司办理完

毕股份登记后，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新湖控股 1,645,763,419  63.90%  

2 国网英大 346,372,245  13.45%  

3 新湖中宝 79,584,348  3.09%  

4 新湖集团 58,094,308  2.26%  

5 山西和信 45,686,938  1.77%   

6 华升集团 24,113,019  0.94%  

7 华升股份 21,902,639  0.85% 

8 电广传媒 21,707,746  0.84% 

9 徐琦 18,000,000  0.70% 

10 钢研科技 11,713,924  0.45% 

（二）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新增股份登记后，截至 2020 年 8 月 6 日，公司前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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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股东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新湖控股  1,645,763,419  61.36% 

2 国网英大  346,372,245  12.91% 

3 新湖中宝  79,584,348  2.97% 

4 新湖集团  58,094,308  2.17% 

5 山西和信  45,686,938  1.70% 

6 华升集团  24,113,019  0.90% 

7 华升股份  21,902,639  0.82% 

8 电广传媒  21,707,746  0.81% 

9 钢研科技  11,713,924  0.44% 

10 俞剑龙  10,649,600  0.40% 

（三）本次发行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仍为新湖控股，实际控制人仍为黄伟。 

四、本次发行前后上市公司股本变动表 

根据 2020年 8月 6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

券变更登记证明》，本次发行前后上市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发行后 

股份总数 持股比例 股份总数 股份总数 持股比例 

无限售条件股份 361,263,565 14.03%  361,263,565 13.47% 

有限售条件股份 2,214,230,463 85.97% 106,496,266 2,320,726,729 86.53% 

股份总数 2,575,494,028 100.00% 106,496,266 2,681,990,294  100.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具体影响详见《哈尔滨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全文及其他相关文件，该

等文件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六、中介机构情况 

（一）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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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 号国际企业大厦 C 座 

法定代表人：陈共炎 

电话：021-60870878 

传真：021-60870879 

项目经办人：何声焘、彭强、汤宁、姚召五、盖鑫 

（二）法律顾问 

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1 号环球金融中心办公楼东楼 18 层 

负责人：王玲 

联系电话：010-58785588 

传真：010-58785566 

经办律师：高怡敏、黄任重、刘宁 

（三）审计机构 

名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路 128 号 6 楼 

负责人：曹国强 

联系电话：0731-85179801 

传真：0731-85179801 

经办注册会计师：李永利、张笑 

（四）验资机构 

名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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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路 128 号 6 楼 

负责人：曹国强 

联系电话：0731-85179801 

传真：0731-85179801 

经办注册会计师：李永利、张笑 

七、备查文件 

1、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哈尔滨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新

湖控股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2、独立财务顾问出具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哈尔滨高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

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3、法律顾问出具的《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哈尔滨高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

书》； 

4、审计机构出具的《哈尔滨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5、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本次新增股份登记证

明文件；  

6、《哈尔滨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7、其他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有关的重要文件。 

 

8、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哈尔滨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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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8日 


